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確認計畫

編號 1. 服務費、交通

費：受補助單

位 

2. 服務量能、特

別處遇費、躍

升：受獎助單

位 

1.服務費、交通

費：補助 

2.服務量能、特

別處遇費、躍

升：獎助 

與執行概況考核

表要一致(人次

or人數) 

躍升為 108

年 9月 1日

至 108年 12

月 31日 

請與核定

表一致 

1.服務費、交通費：接受衛生福利

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

助經費補助計畫成果報告 

2.服務量能、特別處遇費、躍升：

接受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

金獎助經費獎助計畫成果報告 

請與核定

表一致(經

營管理/辦

理、臺/

台) 


